附件4

成都市中国专利奖资助项目申报指南
根据《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第二十二届中国专利奖授奖的决定》（国知发运字〔2021〕18号），我市企事业单位表现突出，获奖颇丰，为进一步激励我市高价值专利创造与运用，依据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关于促进知识产权创新发展的政策措施》（成市场监发〔2020〕60号），拟对我市获奖单位予以资助。现发布申报指南如下。
一、申报对象
获得第二十二届中国专利金奖、银奖、优秀奖，中国外观设计金奖、银奖、优秀奖且住所在成都市行政区域内的专利权人。获奖专利为多个权利人的，共有权利人需共同签署《中国专利奖资助申报同意书》，确定一个住所在成都市的权利人作为申报单位。申报单位未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管理名单。
二、资助标准
对获得中国专利金奖、银奖、优秀奖的单位分别给予100万元、50万元、20万元的资金资助；对获得中国外观设计金奖、银奖、优秀奖的单位分别给予40万元、20万元、10万元的资金资助。
三、申报材料
申报材料按顺序装订成册，复印件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，电子版应与纸质材料内容一致，存于U盘或光盘中。
（一）成都市中国专利奖资助项目申报书；
（二）申报单位主体资格证明；
（三）第二十二届中国专利奖获奖证明；
（四）获奖专利证书复印件；
（五）其它证明材料。
四、其他事项
（一）请各区（市）县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及时通知获奖单位，确保获奖单位及时、准确了解申报条件和要求，并按要求完成资助申报材料。
（二）各区（市）县知识产权管理部门负责辖区内项目申报单位的材料初审、推荐、汇总上报工作。
（三）资助申报单位要详细统计获奖专利实施运用产生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。
（四）咨询电话：成都市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规划发展处  85394280。
项目编号：2021-ZGZLJ-

成都市中国专利奖资助项目申报书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

成都市知识产权局
二〇二一年制
申报单位承诺书
本单位已知晓成都市知识产权项目相关政策及项目申报要求，已如实填写项目申报材料，并对本次申报郑重承诺如下:

1. 所提交的项目申报材料符合国家法律法规、政策和申报指南要求，真实、有效，无伪造修改和虚假成分。纸质版材料与电子版材料一致。
2. 本项目成果知识产权权属清晰，无恶意侵占他人技术成果、知识产权等不当行为。
3. 项目未申报过其它同类财政资金资助。
4.无严重违法失信行为、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。
本项目如获资助，自愿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，本单位若违反上述承诺，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  申报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《中国专利奖资助申报同意书》
依据《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第二十二届中国专利奖授奖的决定》（国知发运字〔2021〕18号），我单位专利号：          ，专利名称：           的专利荣获中国专利/外观设计   奖。经该专利所有共有权利人协商，一致同意由             （驻蓉公司/单位）作为申报单位申请成都市中国专利奖资助，资助资金全额拨付到申报单位。
专利权利人1（公章）：        专利权利人2（公章）： 

专利权利人3（公章）：         专利权利人4（公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申报单位基本情况

	单位名称
	
	统一社会
信用代码
	

	单位地址

	法定代表人
	
	电话
	
	手机
	

	项目负责人
	
	电话
	
	手机
	

	主营业务
收入（万元）
	
	利润总额
（万元）
	

	知识产权经
费投入（万元）
	
	R&D投入
（万元）
	

	简述申报单位近年来在知识产权工作中取得的成就（1000字以内）

	获奖专利基本情况

	专利名称
	

	专利号
	
	获奖类别
	

	专利应用产业领域
	

	获奖专利实施运用情况

	简述获奖专利运用情况，包括专利领域、社会效益，经济效益特别是获奖专利实施以来新增销售额及利润，字数不超过500字。


	项目推荐单位初审推荐意见

	申报单位的主体资格、申报材料要件符合申报指南要求，提交资料齐备，同意推荐​      填企业名称      申报         填项目名称         项目。
（签章）   年  月  日
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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